
辯護人：谷開來證言值得深思
審判長：現在繼續開庭，帶被告人薄熙來到庭。

審判長：由辯護人發表辯護意見。

辯護人：首先，我想向法庭說明一下，被告人在庭前

告訴我們，他依賴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我們的職業忠

誠和職業能力，同時，被告人也有擔心，因為本案重

大、複雜性，也有人說本案不僅僅是一種審判，而且也

是在書寫歷史，在此，我想向大家說的是，我們有信心

書寫自己職業歷史的光榮。對於本案的辯護意見，除同

意剛才被告人自己自我辯護，還要發表意見如下：一，

被告人從一名普通幹部後陞任至中央政治局委員，經我

們仔細研究，除谷開來持續讓徐明報銷機票外，被告人

的犯罪行為從2005年之後就戛然而止，之後被告人的職

務雖不斷陞遷，位高權重，但卻不再貪腐，是被告人幡

然悔悟，還是此前的貪腐另有隱情，值得深思。二，對

於本案中指控的幾點貪腐事實，谷開來都是關鍵證人，

但提請法庭注意的是，谷開來是一個因殺人而已被判處

死緩的人，且現在正在考驗期內的人，她對本案的證

言，是否需要承受某種特殊的辦案壓力？值得關注。且

被告人也多次提及谷開來心理狀況的描述，她對證言的

影響，也值得考慮和關注。還有，關於谷開來因精神活

性物質致精神控制力減弱的問題，對作證能力有多大的

影響，也值得法庭注意。還有，被告人要求排除他對於

唐肖林受賄、徐明報銷費用的相關自書材料的請求，在

庭前會議中，經過法庭主持，法庭認為對於這一申請不

符合要求，決定不予以排除，我們尊重法庭的決定，但

我們認為是符合刑訴法第50條的規定，被告人的申請符

合這一規定，並希望法庭結合其他證據對上述兩份自書

材料及之後與之內容相似的證據材料，依法不予採信。

被告人的辯解是澄清事實，不能認為是翻供和對被告人

予以從嚴懲處的依據。關於收受唐肖林110萬元的問

題：一，被告沒有為唐肖林謀取利益，起訴書指控為唐

自林所在的大連國際公司建設大連大廈，唐肖林當時在

該公司擔任董事長，而該公司是大連市政府的公司，大

連大廈也屬於政府，這是被告人對該公司的幫助，而不

是對唐肖林個人的幫助，唐肖林取得的利益被告人是不

知情的，被告人當時雖然答應，但第一他是基於大連市

政府考慮，且也不知道是唐肖林，夏某某之所以進行批

示，也是因為該公司是政府的公司，被告人以前一直關

照也是基於這一點。第三，無論是大連大廈建設，還是

進口汽車配額，對於唐肖林，從被告方面看是為大連國

際公司辦事，並沒有收取好處的想法，唐肖林也沒有日

後送給被告人錢物的表示，所謂被告人謀取利益沒有任

何謀利的約定。被告是否收取唐肖林所送三次錢款，相

關證據存在矛盾，難以認定。還有，唐肖林的證言也存

在矛盾，時間和地點也不相符，難以認定。還有，唐肖

林說，時間發生在2002年9月中下旬，送錢到瀋陽友誼

賓館處，而事實上被告人當時是住在省府大院，並不是

在友誼賓館。

辯護人：谷開來在證言中，她講這個錢她帶出國，但

她又說一人每年只能帶5,000美元，兩人只能帶1萬美

元，兩人要分5年才能帶出5萬美元。這也是令人懷疑

的。唐肖林講2004年所送5萬元人民幣，沒有任何謀利

的事項所對應。而宋某某送5萬元人民幣，不能作為送

給被告人的證據。關於唐肖林說的2005年8、9月份，後

來又改為4、5月份送的8萬美元，但證據顯示實際上只

能發生在2005年6月之後，因為8萬美元中有1萬是張某

某所送，而這1萬元是在大連大廈建成後所送。這一部

分事實，谷開來的證言不太可信，在案書證證明谷開來

在出國時她有4,000多萬人民幣等，300多萬美元，50多

萬歐元，20多萬英鎊。她很難記清這麼大筆錢。關於被

告人收受徐明2,000多萬，辯護意見如下，被告人和徐

明之間沒有謀利的約定，雖然被告人在收購球隊、直升

飛球項目、雙島灣項目、成品油等問題上對實德公司有

過支持，但這些幫助只是地方政府對地方企業的正常幫

助，是公事公辦。對於直升飛球的違規問題，這不應由

市長負責。對雙島灣規劃範圍的調整，經過了合法的論

證程序。而收購萬達足球隊發生於1999年。至於成品油

問題上，相關官員明確證明沒有任何人給他們打過招

呼，他們完全是公事公辦。雖然谷開來在收購足球隊和

直升飛球項目上為徐明說過話，但她也只是為此說話的

人之一。重要的是，指控的4件事中，是徐明作證時已

明確，這四件事沒有任何謀利的約定，他也沒說過給谷

開來或被告人什麼好處。被告人對尼斯別墅的事完全不

知情，沒有受賄罪的明知，被告人一直否認他知道徐明

在法國尼斯買的別墅，且要求排除相關筆錄的證據，他

當庭也表示本人完全不知情。谷開來在購買別墅的事情

上，一直瞞㠥被告人，購買時未和被告人商量，購買後

也未告訴被告人。所謂被告人知道，就是他下班回家偶

然看到谷開來和徐明看幻燈片，而且被告人對這個記憶

也是模糊的。僅憑看幻燈片時，谷開來說出錢等話，無

法判斷這就是徐明向谷開來或他家的賄賂。根據徐明所

說，被告人在看了幻燈片後，他只是笑了一笑，徐明說

有時間去看一看，他也只是習慣地點點頭，這說明他根

本沒有關心這件事。在案證據清楚反映，被告人對別墅

的面積、價值、產權等具體細節一概不知情。關於徐明

在商務部的談話，這個證據能否成立，我們認為不能成

立。第一，徐明說在去停車場之前，谷開來提示過他，

瓜爹這幾天要找他，但沒有印證。第二，徐明講他沒通

過門衛就直接開車進入商務部，因為他有車證。但在案

書證顯示他的車證在2005年1月之後才辦出來，而談話

發生在2004年8月，當時他還沒有停車證，儘管徐明說

他有停車證，但這沒有根據。第三，徐明說被告人告訴

他永遠不知道尼斯房產，要徐明保密。這段話不符合情

理，因為這段談話發生在2004年8月，當時被告人剛調

任商務部，近期沒有陞遷和調整工作的可能，他有什麼

理由突然找徐明談話？而且這段時間相隔兩年，兩年後

為什麼又突然想起來給徐明交待？徐明是谷開來的朋

友，谷開來親自交待就足夠了，為什麼還要被告人親自

去交待？徐明說的這種交待也不符合被告對房產的了

解，所以徐明的證言，不足以採信。關於房屋的產權，

並不是谷開來個人持有，也不是谷開來持股的公司持

有。證據顯示谷開來只持有羅素地產50％股權，德某某

持另外一半，德某某稱代谷開來持有，但羅素地產並不

擁有尼斯別墅，別墅產權歸於楓丹聖喬治公司，該公司

上級股東是加拿大投資公司，在案證據只是顯示羅素地

產曾經轉錢給加拿大公司，在法國註冊楓丹聖喬治公

司。但羅素公司和加拿大公司以及楓丹聖喬治公司都沒

有股權關係，不能因為提供了註冊資金，公司就是他

的。德某某稱控股公司是他的，但在案證據顯示該公司

屬歐羅遠東公司。關於代持股的問題的證據，我們認為

也是不足信的。

辯護人：下面關於指控徐明為谷開來、薄瓜瓜報銷機

票費的問題，我們認為不能認定為被告人受賄，被告人

當庭明確表示完全不知情，他認為徐明對瓜瓜的關心是

非金錢類的支持，因此否認上述指控。他也申請對這筆

費用以前所做自述筆錄進行排除，他完全不知情，這是

第一點。第二點徐明出庭作證時也證實他從來沒有向被

告人說過向谷開來薄瓜瓜支付費用的事實。張曉軍的所

有筆錄也顯示，他沒有給被告人講過。對於谷開來的證

言，我們認為她所講的不符合被告人和谷開來的實際生

活狀況。關於指控被告人貪污500萬元工程款的事情，

被告人沒有貪污的主觀故意，沒有想過貪污所指控的

500萬元。被告人否認貪污公款的內容，他從未接受過

把公款據為己有，他從未接受過王正剛留給家庭使用的

提議，按以前自述筆錄和供述也只是說他同意王正剛同

谷開來進行商量，為款項最終流入趙某某帳戶開了口

子，這是錯誤，但這不是貪污的，沒有故意。他沒有將

事情追查到底，使這筆公款流入個人，他有責任，但是

這是過失，更不是貪污的故意，最重要的是在這批指控

當中涉及到3個人，被告人、王正剛、谷開來，而這3個

人實際上完全沒有共同貪污的故意。回到本案中最關鍵

的事實，王正剛的證言，可以這樣說，支撐這筆貪污指

控的全部支點都在王正剛的證言上，我們認為王正剛的

證言有重大矛盾，內容虛假不能採信。

辯護人：在案的書證顯示在2002年1、2、5、6月，王

正剛都去辦公室見過被告人，唯3、4月份沒有，且被告

人的秘書車某，對所有見薄熙來的人都有過記載，王正

剛曾明確說通過車某聯繫，但3、4月份被告人沒有見過

王正剛。王正剛稱2月份見的，辯護人要說的，王正剛

在2月份見被告人時有沒有說工程款的事呢？這些事實

充分反映了王正剛的證言不足以採信，同時，王正剛的

證言還和嚴某某的證言矛盾，嚴某的證言也否定這筆錢

除了王正剛之外沒有人知道的事實。同時，王正剛的證

言存在很多明顯不合理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事實也

值得懷疑，500萬元貪污儘管說是王正剛提議，但有兩

個問題，一是500萬元被告人以什麼方法據為己有，另

一是上級單位追查起來怎麼辦也沒有商量，這不符合貪

污一筆巨額公款的作為，王正剛到底見沒見過被告人，

說沒說過500萬元給被告人家用，被告人有無那樣的表

態，但辯護人現在綜合全案證據，可以講王正剛沒有去

見過被告人，也沒有說過500萬元工程款的事。被告沒

有貪污公款的職務便利。

辯護人：公訴人指控不符刑法規定

辯護人：當時被告人是遼寧省省長，不分管大連市財

政，他沒有這個職務便利。王正剛說要去向被告人匯

報，那是他自作主張，本來馬某某是讓他向大連市匯

報。雖然工程開始時是由被告人主管，但在工程結束時

他已離開大連，被告人已經沒有職務便利。按照刑法規

定，職務便利必須是法定的而非推定，也不能延展。同

時，被告人也沒有參與實施任何貪污公款的行為，在案

證據顯示被告人對公款所知曉的情況只是王正剛和他見

面，給谷開來打了電話，只有這些證據，而且證據都是

有矛盾的。被告人沒有實施任何貪污的具體行為。

辯護人：剛才公訴人講被告人實施了一系列濫用職權

的行為，辯護人認為公訴人對被告人的指控不符合刑法

規定的要求。起訴書中指控的行為，是否都是職權行

為？辯護人不同意。比如打王立軍耳光，這個行為說是

要證明被告人表明嚴禁查處「11．15」案件。我們知道

一個人發怒打人耳光，不需要職權。任何一個有正常思

維和能力的人，要表達憤怒時責罵都有可能打人耳光，

這與被告人的職權沒有任何關係。由此也不能推定被告

人的這麼一個耳光和責罵就是禁止查處「11．15」案

件。關於免去王立軍公安局黨委書記和局長的問題，被

告人是基於一些判斷，比如他誣陷了谷開來。還有其他

原因，當時王立軍作風霸道，生活腐化已經暴露，在這

種情況下大家才召開會議討論，而且在會議上大家也沒

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最後才予以宣布。

辯護人：從整個情況來看，他是個集體決策的行為，

被告人雖然提出了建議，那麼這每個建議，領導人對下

屬某種考慮、對其工作進行調整或免除其職務也好，屬

於行使職權，在這裡面問題出在沒有向公安部請示，這

裡邊被告人講對此願意承擔責任，但這樣的責任是否足

以達到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關於2月7日所指控被告

人縱容王立軍叛逃的問題，凌晨一點多，情況緊急、時

間緊急、地點特殊的情況下，谷開來剛好碰上這個事情

了，這種情況能說是被告人有意縱容她嗎？在這種情況

下谷開來提出王立軍行為怪異的情況，提出王立軍可能

有精神病，是否作出非政治化的處理，減小社會影響。

對於休假式治療的事，周某、吳某某、馬某某說得很清

楚，這個說法是他們3個人的創造，而且他們3人的創造

本身也沒有惡意。提出這個建議寫了這個條子，拿給翁

某某，翁某某是否給被告匯報了不清楚，靠翁某某一個

人說其向被告人匯報了，這是個孤證。通過上述陳述，

公訴人所講的被告人實施的一系列濫用職權的行為，可

看出被告人許多不是濫用職權。這些行為與結果之間沒

有因果關係。現在造成兩個結果，最直接的結果，第一

是「11．15」案件沒有得到及時的查處，那麼合肥市中

院的刑事判決書、成都市中院的刑事判決書非常清楚，

責任在於郭維國、王立軍、王智、王鵬飛。還導致了什

麼結果呢？王立軍叛逃的重要原因是什麼？剛才講了王

立軍感覺到自己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包括被告人打

他耳光、免他的職，相關人員失蹤等法庭調查清楚了，

與被告人沒有關係，打一個耳光就能打成叛徒？免一個

職就能免成一個叛徒，這不符合正常說法。前面有一些

行為，但行為與後果的因果關係無法對應，同時造成了

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對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損失，按

照相關的解釋，重大損失應該是經濟損失，在案證據無

法證實造成的經濟損失。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是因為人

比較特殊、事比較特殊，並不是職權行為本身導致影響

的擴大，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場合，導

致的某個行為影響力放大，同時人本身的特殊，本身被

告人地位特殊，王立軍在叛逃以前也是公安戰線的明

星，其有知名度，而其叛國叛逃，這麼一個有衝擊力的

事情，一系列的事造成影響的擴大，後果不能都放在被

告人頭上。

審判長：公訴人可以進行答辯。

公訴人：首先對薄熙來自己提出的辯護意見，公訴人

認為薄熙來提出的所有辯護觀點沒有事實依據，被告人

僅僅是根據對證人證言的否認和其自己對所做問題的分

析而作出結論，沒有證據證實，且被告人對關鍵證人唐

肖林，王立軍，王正剛，薄谷開來，不惜用詆毀這些人

人格的意見來否認證言。但這些人中，有的是被告人妻

子，有的是被告人的同事，有的是被告人的下屬，且這

些人都沒有陷害被告人的主觀動機。對辯護人、被告人

提出的具體辯護意見，公訴人首先對受賄犯罪接受唐肖

林110多萬元的事實綜合答辯。被告人薄熙來利用職務

便利，為唐肖林及大連國際謀取利益，為被告人的請托

提供了幫助，既為唐肖林個人謀取了利益，也為大連國

際謀取了利益。法律規定謀取利益，既包括合法利益，

也包括非法利益。被告人薄熙來辯解對唐肖林的大連國

際提供了很多幫助是公事公辦，僅此一項不可能構成犯

罪，而為對方謀取利益的前提下，又收受了唐肖林的賄

賂，有這兩點就構成受賄犯罪。而不是單純指控被告人

為對方謀利，唐肖林給被告人送錢，有唐肖林的證言，

有宋某某等其他的證人證言，書證相互印證，薄熙來對

自己的犯罪事實有供述，這些供述不僅在紀委調查，而

且在檢察機關偵查、檢查、起訴階段都作過統一的供

述，因此認定被告人收受唐肖林3次賄賂的事實，證據

確實充分，足以認定。對於收受徐明的賄賂，被告人有

兩個明知，一個是明知自己為徐明謀取了利益，給徐明

的大連實德集團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第二個明知是在具

有權錢交易的背景下，通過其妻子薄谷開來收受了徐明

提供的購房款，並在法國購買了尼斯房產，在明知的情

況下收受了徐明為薄瓜瓜和薄谷開來提供的各種資助，

兩個明知足以認定薄熙來的受賄犯罪。對於指控被告人

薄熙來犯有貪污罪，主要證據能證實被告人薄熙來有貪

污的故意，貪污的證據有王正剛穩定一致的證言，而且

有出庭作證，有谷開來的證言，有轉款人嚴某某、趙某

某的證言以及相關書證，這一系列證據形成證據鏈條，

足以認定被告人有貪污公款的故意。

公訴人：薄貪污證據確實充分

公訴人：關於貪污500萬元問題，被告人具有職務便

利。基於涉密工程的特殊性，大連市與遼寧省上下級之

間的隸屬關係、也基於涉密工程施工的連續性。這一系

列特徵決定了被告人薄熙來對500萬元工程款有管理職

責，與王正剛同謀、與薄谷開來共同非法佔有了這筆

500萬元公款。所以認定被告人的貪污罪，證據確實充

分。關於濫用職權罪，辯護人剛才提到這一系列行為當

然都是薄熙來故意所為，1月28日後，薄熙來實施的所

有行為都是圍繞薄谷開來殺人案展開的，實施的行為都

是針對「11．15」案辦案人員及事項。「11．15」案發

生後，王立軍1月28日晚向薄熙來匯報，被告人在明知

薄谷開來涉嫌殺人後，一連串對王立軍及公安局辦案人

員實施打擊、報復、壓制，免去王立軍職務，這一系列

行為存在內在聯繫。首先，打王立軍讓郭維國在場，是

通過毆打王立軍，震懾王立軍，同時也讓參與辦案的郭

維國看到薄熙來的態度，以阻止「11．15」案的繼續查

處。在王智、王鵬飛以辭職信的方式舉報薄谷開來殺人

後，薄熙來作為市委書記，沒有要求公安機關查處薄谷

開來涉嫌殺人的問題，卻通過吳某某同意薄谷開來的提

議，讓吳某某調查「11．15」案的辦案人。實施完這些

行為的同時，開始找相關的市委領導提議免去王立軍公

安局長職務，在市委常委有關人員明確提出免職要徵求

上級主管部門同意的情況下，薄熙來繼續違反規定，決

議召開常委會，而且立即免去了王立軍公安局長和黨委

書記的職務，使「11．15」案重新調查的可能性徹底破

滅。對於薄熙來同意薄谷開來參與處置王立軍叛逃事

件。公訴人在起訴書中也已經發表了非常詳細的意見，

薄谷開來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當王某、翁某某向薄熙來

匯報王立軍叛逃這一重大事項時，應當讓薄谷開來迴

避，這是起碼的常識。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規

定，領導幹部不允許把秘密說給自己家屬，不應讓不該

知道的人知道這些秘密。薄熙來未讓薄谷開來迴避且接

受其提議，出具王立軍虛假精神病的證明。在出具證明

後又要求翁某某控制輿論，在新聞辦人員擬定了王立軍

休假式治療的虛假消息後，翁某某向薄熙來匯報，薄熙

來同意發佈此消息，嚴重誤導了輿論，造成了惡劣影

響。在實施這一系列行為後，仍未放過王鵬飛，由於王

鵬飛沒有對舉報薄谷開來殺人問題悔過，薄谷開來2月

15日又寫了王鵬飛誣告陷害薄谷開來的舉報信，要求公

安機關查處。當關某某拿㠥舉報信找薄熙來時，薄熙來

開始不同意查，1小時後又要求關某某立即查，馬上

查，「這幫人太過分，薄律師是一個柔弱女子，這件事

一定要辦，馬上辦。」結合當時的舉報內容與語境，薄

熙來要求關某某查的對象和要求非常明確，因此關某某

才安排公安人員進行了查處。因此，這一系列的行為不

僅使「11．15」案不能及時糾正，不能被重新立案調

查，也使王立軍感覺失去了安全感，進而叛逃美國領

館。這兩件事在社會上都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起

訴書指控濫用職權犯罪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造成了

惡劣的後果，這在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中都予以證明。對

於辯護人剛才提出的許多辯護觀點，與本案沒有直接關

係，因此公訴人在這裡不作進一步的答辯。

審判長：辯護人是否有新的辯護意見？

辯護人：關於唐肖林給大連國際謀利的事，因為當時

薄熙來是遼寧省省長，于某某是深圳市市長，他們之間

沒有隸屬關係，如果想定被告人的罪也只是利用職務上

的影響，而不是職務上的便利，援引386條沒有道理。

388條才要求必須謀取的是不正當利益，為大連國際謀

取的是正當利益。

被告人：我最後講幾句可以嗎？
審判長：好，不要重複。

被告人：你說我所有的辯解都沒有證據，我認為我國
司法還是給了我一些證據，讓我了解了一些案卷內容。
被告人：你說我對王立軍一系列的行為都是策劃好

的，都是一環扣一環的，我覺得很難以理解，包括打王
立軍耳光也是經過事先預謀策劃好的。最後，我還提到
剛才公訴人提到證人的問題時說誰誰都有絕對的證明
力，我這兒要講一句，這裡邊所有對我起訴，證明我有
罪的一個很重要的證人就是我的愛人，我的老婆谷開
來，讓老婆來舉證老公也是本案的一大特點。

薄熙來：「我深感治家無方」

審判長：控辯雙方辯論的問題及各自的意見，本庭已

經聽清並記錄在案，合議庭將在評議時予以充分考慮。

庭審後，如果控辯雙方還有其他意見，可以向法庭遞交

書面材料。

審判長：被告人薄熙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93條第3

款的規定，在法庭上你有最後陳述的權利，現在你可以

做最後陳述的權利，現在你可以做最後陳述。

被告人：謝謝法庭，首先我想講王立軍叛逃在中外形
成了惡劣的影響，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影響上的損失，我
在這個過程中嚴重誤判，我深感愧疚，但是我沒有濫用
職權之心。我自知我是很不完善的人，我主觀主義，脾
氣暴躁，我有嚴重的過失和錯誤。我深感治家無方，給
國家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我誠懇地接受組織的審查，也
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對我有關貪腐的指控是不實的，
王立軍叛逃在美國領事館滯留一天影響惡劣，之前我不
該情緒失控打了他一耳光，實在是很粗暴的。但我決沒
有想掩蓋「11．15」案，沒有企圖造假搞虛假證明。
被告人：我絕沒有逼走王立軍的意思，一個巴掌能

打出一個叛國者？現在事實逐漸浮出水面，他給谷開
來私下寫的被我收走的信裡面，說到暗戀開來、情感
糾結、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恐怕也是他叛逃的重要
原因。徐明對我兒子留學的資助，我失察少教，難辭
其咎，我有責任，作為父親，子不教父之過，我對他
受助的機票、住宿等等不知情。徐明和谷開來尼斯房
產的事，我現在也不知曉，我對該房產概不知情。與
我有關的關於尼斯房產的證據，只是說幾年前有一次
偶然我回家碰到徐明、谷開來，谷開來只是給我提起
了幾句，我當時只是點了頭微笑了幾下，其實對這個
情節我沒有印象。對於工程款一事，實際上這個事情
我早已在腦子裡也沒有印象，上級機關早已明確500
萬元的工程款是撥給大連市政府，在此前一年我已經
到省府上班，且王正剛也兩次明確告訴他該工程的款
請去找李某某，我認為此款的運行過程我已經講清楚
了，此款我沒有直接的管轄權，怎麼可能既不詢問又
無囑咐，還當㠥王正剛在電話裡毫無避諱地明確要貪
佔此款，不符合常識，王正剛說當㠥我聽到了電話，
而谷開來的證實和他不相同。唐肖林3次送錢的事，
子虛烏有，10年前他就是個投機倒賣、假話連篇的
人，我不想對他的證言再作評論。過去16個月，辦案
部門工作人員對我的生活是照顧的，談話文明，多數
同志有素養，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是有壓力的。
被告人：我得知此事在劫難逃，所以我內心有軟弱

的時候。我現在深陷牢獄之災，百感交集，也只剩餘
生。我也想對谷開來說，我最近聽別人說你收了很多
錢，的確是不應該的，但我也聽說，你收的錢裡邊大
部分是合法的。我只想強調起訴書對我貪腐的指控，
是嚴重失實的。我沒有管好家人和下屬，我有大過，
對不起黨和群眾。王立軍叛逃有責，但不是我逼走他
的。這次審判歷時5天，讓控辯雙方都有機會充分發
表意見，還有微博傳送了信息，表明了中央搞清事
實、追求公正的決心，也使我對中國司法的未來又增
添了信心。在看守所，我的醫療飲食都好，表明山東
人厚道，沒有落井下石。我在此一併表示感謝。對於
絕大多數辦案人員，我認為是有素質的，辦案是文明
的，我在此予以肯定。謝謝！
審判長：（徵求其他合議庭成員意見後）本次法庭審

理結束。合議庭將在休庭後依法評議，擇期宣告判決。

(完)

整理：殷江宏、何冉

來源：濟南中院

插題為本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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